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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基督教醫院 倫理抉擇架構表 

科部/單位名稱： 新生兒照護中心        填寫日期：111 年 10 月 11 日 

探討個案是否為實際案例？ ■是 否 

倫理議題簡述： 

個案於 110/9/23 本院剖腹產出生，出生週數:30+3 週，出生體重:864 克， Apgar score:6 轉 8，案

母已 53 歲，G5P4SA1，個案為案父母所育之第四胎，其上有二兄一姊，皆已成年，其中姊姊已婚；

且已有三個孫子，因為很喜歡小孩，但又覺得小孩長大就不是她的，至於外孫，認為非自己所出，認

為自己生的才與自己較為親近，自覺目前在體力、經濟等各方面狀態都還可以，因此才會決定再有一

個小孩，以借卵生子方式人工受孕，對個案之誕生非常期待，但因為個案早產，且得知個案腦部有早

產兒併發症，可能會影響到日後發展時著實難以接受，同時案母擔心自己現在已屬高齡，個案日後之

照顧需求可能會超出能負荷範圍，認為日後照護不應由手足來承擔。父母因預後的預測，有想出養的

念頭，是否可成為出養的理由? 

1.已知事實（決策所需） 

(1) 醫療適應性： 

(2) 病人偏好： 

(3) 生活品質： 

(4) 情境特徵： 

(1) 個案為借卵人工受孕之早產兒，且合併有腦部異常併發症。

(2) 個案為新生兒，無行為能力，需由法定代理人做決定。 

(3) 個案父母自家開公司，無經濟壓力，生活無虞。 

(4) 個案母親為高齡，自覺目前在體力、經濟等方面狀態都還

可以，在進入空巢期階段，因此才會決定再有一個小孩。 

2.未知事實（決策所需） 

(1) 醫療適應性： 

(2) 病人偏好： 

(3) 生活品質： 

(4) 情境特徵： 

(1) 因個案早產兒有腦部異常併發症，恐會影響日後發展，可能

需長期復健治療。 

(2) 案父母擔心自己已高齡，無法確認手足是否有意願繼續照

顧。 

(3) 案母擔心異己已高齡，無法確定身體是否能負荷，照顧個案

至成年；若出養是否能遇到好的家庭，得到更完善的照顧。

(4) 案父母預測個案可能日後預後不佳，照護負荷不應由手足

來承擔。 

3.有利害關係者（決策攸關其權益） 

之一       （請說明其價值或利害關係） 

之二       （請說明其價值或利害關係） 

之三       （請說明其價值或利害關係） 

1. 個案父母:因為其他小孩皆已成家立業，有自己的生活，故

有了這個小孩，就可以陪伴自己。但因個案早產，有腦部異

常併發症，案父母未來可能需要支付龐大的醫療費用，會無

心力照護。 

2. 個案本身:個案為早產兒且有腦部異常併發症，無法決定自

己的出生，且出生後也沒辦法決定自己未來去向，因無行為

能力，一切利害需由他人代理決定。 

3. 個案手足︰與個案間的年齡差距，會造成角色之間的尷尬及

衝突，且本身自組家庭，因個案的預後，未來可能需要負擔

個案的醫療費用及照顧她的生活起居，會增加的負擔，甚至

對生活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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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能解決方案 

之一 

之二 

之三 

針對個案父母有出養的意念，住院期間藉由社工及醫療團隊的

介入，以期達到對個案最有利的妥善照顧，故此次醫療倫理議

題，針對個案進行討論，來抉擇對個案最有利的方案。 

可能解決方案如下： 

(一)轉介寄養家庭︰依行善與不傷害原則、尊重自主原則，個案

為無行為能力，無法表達其意願，有悖個案自主原則，目前尚

無法確認父母無法妥善照顧，若案父母無法給予妥善照顧時，

暫時轉介寄養家庭，當原生家庭經輔導後可給予妥善照顧時，

屆時可重返原生家庭，對個案之心理層面影響較小，對於個案

而言，亦符合行善與不傷害原則。 

(二)出養︰依行善與不傷害原則、尊重自主原則、公平原則，個

案的生出，是父母的需求而產生，出生後的狀況非個案所能掌

控，因併發症而出養，對個案而言，已散失了對個案的公平，

且個案無行為能力，代理人的自主乃依代理人為主，未考慮到

個案，經討論，認為對個案而言，並不符合尊重自主原則；因

年紀小無法充分了解其內心意願，若選擇出養，將永遠無法重

返原生家庭，對其身心及成長歷程將有很大的影響。 

(三)由個案父母自行照顧，對個案來說符合行善與不傷害原則、

尊重自主原則與正義與公平原則，個案本身為早產兒，已屬於

弱勢族群，需要更多及更仔細的關愛與照顧，若個案能留父母

身邊，由父母親照顧，對於個案的發展及預後，會有顯著的影

響，研究中可發現，早產兒可藉由袋鼠式護理，來穩定生命徵

象並促進發展，對發展及心理有正向的影響，且依目前家屬的

經濟狀況，初期可以考慮請保母共同照顧，可以減輕父母的心

理壓力外同時個案可以得到更完善的照顧。 

5.你考慮採行的決定 小組依行善與不傷害原則、尊重自主原則與正義與公平原則進

行討論以上三種可能解決方案後，方案三︰由個案父母自行照

顧更符合行善與不傷害原則、尊重自主原則與正義與公平原則

等。 

  理由（倫理上的依據） 所謂出養，是指孩子將永遠被帶離原生家庭，並透過法律的程

序轉移生父母的親權，生父母對孩子的權利義務將完全停止。

根據兒童及少年權利與福利保障法第17條之規定，法院認可收

養案件前，必須調查有無出養之必要性。通常會由社工師介入

評估，進行出養家庭評估，其評估內容包括：了解出養人家庭

身心狀況與健康情形、工作與經濟狀況、交往及婚姻史、生父

母關係撫養態度與能力以及被出養人背景與現況。 

若想出養，則須先了解 

1. 出養必要性：是指原生家庭的確無法給予孩子成長必須

的環境和照顧,唯有被收養這個選擇可以讓孩子得到妥善

照顧和順利成長。故依「兒童及少年權利與福利保障法」

第 17 條規定，法院認可收養案件前，必須調查有無出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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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必要性，在有出養必要性的前提下，才會進一步評估收

養人的適當性。 

2. 國內優於國外：「兒童及少年權利與福利保障法」第 17

條規定，在有出養必要性之前提下，應以國內收養人優先

收養為原則。 

3. 成年了嗎：收出養相關法律隸屬於民法，民法中成年定

義為 20 歲，若生父母未滿 20 足歲，辦理出養程序需要取

得法定代理人或監護人同意。 

4. 是否有婚姻關係：現有婚姻關係存續欲出養者，須經配

偶之同意；即使分居、非配偶之親生子女，依法都需對方

同意。離婚者，不論是否擁有孩子的監護權，因出養涉及

親權問題，所以必須孩子父母雙方都同意，也就是說，沒

有監護權者在出養事件上，仍有表示同意與否的權利。 

5. 必需配合出庭與訪視：向法院提出聲請後，出養人需配

合出庭與訪視，這是出養人對法官及社工員表達出養動

機、出養意願的必要過程，若無法確認出養人意願，將影

響法官認可與否的結果。 

寄養︰是當孩子的原生家庭發生重大變故或生父母因嚴重疏忽

或虐待等因素暫時不適合教養孩子，透過社工協助，提供孩子

一個短期的替代性家庭照顧，暫時安置在政府核可的寄養家庭

中，等問題解決或改善時，小孩就能重返其原生家庭。 

不論是出養還是寄養，都須轉介社工深入了解其家庭狀

況，看是否真的因家庭支持系統有問題、或是孩子遭受家庭虐

待，才會考慮進行到出、寄養，並非是想出養就能出養。本案

例討論後，了解個案之家庭經濟條件許可，案父母來院探視個

案的關係互動看來，家庭支持系統不全然有重大改變，僅因個

案早產之預後條件不理想，父母怕照顧不來因此想出養，除了

院內社工深入了解之外，護理人員也可透過會客時多了解父母

擔憂的部分有哪些，進一步跟社工及主治醫師進行團隊討論。

基於法律條文規定，此案例無法符合出養、寄養條件，而

父母所持出養的理由，對個案而言，更是不公平，目前階段由

個案父母照顧是最好的選擇，而未來是否需要其他資源協助，

則可以繼續評估。 

6.行動及影響評估 個案父母年紀已高，離上次照顧新生兒之經驗已久、不熟悉，

對於父母的焦慮可給予傾聽及同理，並給予父母正向肯定及鼓

勵，會客時鼓勵父母親與個案互動，同時給予父母親充足學習

照顧的時間，個案住院期間教導父母早產兒日常照護、緊急事

件處理(CPR)時，在照護過程觀察父母學習情形，予回覆示教，

鼓勵家屬說出內心擔憂。同時提供早產兒基金會相關資源，讓

家屬了解這一路並不孤單，也告知家屬，出院後由早產兒居家

個管師提供電話訪視、家庭訪視，追蹤回家照顧情形，且有問

題時，可24小時致電護理站尋求支援，若擔心個案未來問題，



教學部 1110425 第二版 

鼓勵父母親可與家人共同商議，以委託信託基金方式，可維護

個案於父母去世後的生活保障，不至於與兄弟姊妹們有金錢上

的糾紛。 

 

臨床倫理四象限（四主題）說明 
醫療適應性（行善與不傷害原則）： 

論及用來評價與處理個案醫療問題的診斷與治

療措施。 

病人偏好（尊重自主原則）： 

陳述病人對其治療的選擇，或者當病人無法表達

意願時，被授權者為病人發言時所做的決定。 

1. 病人的醫療問題是什麼？問題是急性？慢

性？危急？可逆？緊急？或末期？ 

2. 治療的目標有哪些？ 

3. 在什麼情況下，某些治療無適應性？ 

4. 各種不同治療選項成功的機會各是如何？ 

5. 總而言之，病人能否受惠於醫療或護理照

護，如何避免傷害？ 

1. 病人是否已被告知診斷與治療建議的利益與

風險，確實了解此資訊，並同意此建議？ 

2. 病人是否具有心智能力及法律上之行為能

力？或者有證據顯示病人已經失能？ 

3. 如具有心智能力，病人所表達的治療偏好為

何？ 

4. 若已經失能，病人先前是否曾表達過其偏

好？ 

5. 誰是適當的代理人，可以為失能的病人做醫

療決定？代理決定應依據何種準則？（病人

先前之表達或病人的最大利益） 

6. 病人是否不願意或無法配合治療？原因為

何？ 

生活品質（行善、不傷害與尊重自主原則）： 

描述人們在治療前後的生活中所經歷的滿足、愉

悅、幸福感或痛苦、失常程度。 

情境特徵（正義與公平原則）： 

確認發生在任何特定個案身上之社會、機構、財

務及法律等情境，以及他們對醫療決定的影響。

1. 接受或不接受治療，病人能回到正常生活的

願景如何？即使治療成功，病人仍將面臨哪

些身心及社會功能障礙？ 

2. 有哪些狀況，是任何人皆能判定，這樣的生

活品質對無法表達或做決定的病人是不符所

願的？ 

3. 是否有什麼偏差讓醫療照護提供者對病人生

活品質的評估產生成見？ 

4. 改善或提升病人生活品質會引發哪些倫理議

題？ 

5. 生活品質評估所提出的質疑，是否會有助於

治療計畫的改變，例如放手不施行維生治

療？ 

6. 在做出不施行維生治療的決定後，是否有提

供疼痛緩解和舒適照護的規劃？ 

7. 醫助死亡是否為倫理或法律所允許？ 

8. 自殺的法律與倫理的立場為何？ 

1. 是否有專業、跨專業或商務上的利益，可能

在病人的臨床治療過程中產生利益衝突？ 

2. 臨床醫師與病人以外的第三方，例如家庭成

員，是否在臨床決定上有合法的權益？ 

3. 對病人隱私的保護是否因第三者的合法權益

而有限制？ 

4. 是否有財務因素，造成臨床決策上的利益衝

突？ 

5. 是否因資源分配問題影響臨床決定？ 

6. 是否因宗教因素影響臨床決定？ 

7. 哪些法律問題可能影響臨床決定？ 

8. 是否有臨床研究和醫學教育的考量，影響臨

床決定？ 

9. 是否有公共衛生和安全的考量，影響臨床決

定？ 

10. 醫療機構的隸屬，是否造成利益衝突，影響

臨床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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